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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 

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

 

北京空港科技园区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2017年年度股东大会

于2018年4月3日下午2：00在北京天竺空港工业区B区裕民大街甲6号公司4层会议

室召开,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。 

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，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及占公司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比例，见下表： 

出席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

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（股） 196,919,590  

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65.64 

其中：1、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和代理人人数 5 

       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（股）            196,919,590  

       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65.64 

      2、通过网络投票出席会议的股东人数 0 

         所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数（股）            0  

        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比例（%） 0 

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，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、召集

人资格及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、《上市公司股

东大会规则》等法律、法规、规范性文件及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 

公司在任董事 7人，出席 7人；公司在任监事 3人，出席 3人；董事会秘书

出席会议，其他高管均列席会议。 

本次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卞云鹏先生主持，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： 

一、《公司 2017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二、《公司 2017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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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三、《公司 2017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四、《公司 2017年度财务决算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五、《公司 2017年度利润分配预案》 

经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审计，2017年度公司实现归属

于母公司的净利润15,725,205.15元，加上年初未分配利润393,354,609.63元，

扣除 2016年年度利润分配 12,000,000.00元，2017年期末可供股东分配的利润

385,948,406.41元。公司进行 2017年度利润分配，以 2017年末 30,000万股为

基数，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0.16元（含税），共计派发现金

4,800,000.00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%以下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

同意 973,383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

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股,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 0%。 

六、《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及决定其报酬的议案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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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司继续聘请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年度财

务报告的审计机构，2018年度财务报告审计费用定为 47万元；同时继续聘任北

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为公司 2018年度内部控制审计机构，2018

年度内部控制审计费定为 20万元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%以下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

同意 973,383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

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股,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 0%。 

七、《关于公司 2017年度日常关联交易执行情况及 2018年度日常关联交易

预计的议案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48,973,383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100%；

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股，占

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（关联股东北京天竺空港经济开发公司

回避表决） 

其中，中小投资者（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股份 5%以下的股东）表决结果：

同意 973,383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

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股, 占出席会议的持有公司 5%以下股份股东所持有效表

决权股份的 0%。 

八、《公司 2017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196,919,59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

100%；反对股份 0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；弃权股份 0

股，占出席会议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的 0%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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